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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
承辦單位：民政局戶籍行政科

承辦人：張安君

電話：(07)7995678轉5137

傳真：(07)7479735

電子信箱：anne7973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楠梓區戶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民戶字第10705345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選舉造冊期間之例假日及

投票日，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暫停受理各項戶籍登記服務（

含預約結婚登記）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7年9月7日台內戶字第1070440457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考量本(107)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種類繁多且選務工作

複雜，為順利完成本次選舉選舉人及公民投票投票權人名

冊編造作業，選舉造冊期間之例假日及投票日當日，即107

年11月3日(星期六)、11月4日(星期日)及11月24日(星期

六)，本市各戶政所暫停受理各項戶籍登記服務（含預約結

婚登記）。

三、為避免影響民眾權益，請戶政所透過各種媒介（例如：公

布欄、跑馬燈、戶政所官網、Line...等）提前宣導民眾

周知，並與有戶籍登記需求之民眾妥適溝通說明。另有關

預約結婚登記部分，可協調結婚之當事人於結婚登記日前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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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辦公日內，向戶政所辦理結婚登記，並指定結婚登記日

。

正本：本市各戶政事務所

副本：本府民政局(戶籍行政科) 2018-09-14
14:05:01


